
鴿黨割席 拒資助「上訴」

「瘋鴿」講公義 豬乸會上樹
「瘋鴿」（許

智峯）在立法會
內公然搶手機、

恰女仔，惡有惡報，終於被警方落案
檢控，隨時會喪失「雙料」議員資
格，又被民主黨「割席」，恐怕連黨
籍都不保。可惜，「瘋鴿」死唔認
錯，還厚顏無恥話，整件事（搶手
機）「只為公義，不為個人」。作奸

犯科之人，最善巧言令色。「瘋鴿」
講公義，豬乸會上樹。

「瘋鴿」被起訴的三項罪行，其中
「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
腦」，最高可監禁5年。「瘋鴿」是
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警方對其作出
有關檢控，相信已掌握充分證據。民
主黨主席胡志偉第一時間表示，民主
黨紀律委員會將就「瘋鴿」「搶手

機」一事重新展開聆訊。胡志偉特別
提到，不會因許智峯的官司而給予他
任何形式的經濟支援。連其黨主席都
不撐，可見「瘋鴿」入罪機會相當
高。

「瘋鴿」粗暴無禮，欺凌女性，罪
責難逃，犯眾憎，黨友離棄，有何公
義可言？虧他好意思說，是為了對抗
「政府派狗仔隊干預立法會運作」而
「挺身阻止」。「瘋鴿」在立法會、
區議會搶咪、撞人、搗亂會議秩序，

乃家常便飯，他從來認為自己無做
錯，只是為了「伸張公義」。做賊的
人，又怎會自認是賊？

特首林鄭月娥提醒，君子動口不動
手。「瘋鴿」應該收到啦，不要一朝
到晚打着「公義」的旗號，郁手郁
腳，自暴其醜。

「瘋鴿」又說，會就處理事件的手
法不當，向公眾負責及承擔。君子一
言，駟馬難追。在公眾心目中，最好
的承擔，當然是認錯伏法。 ■楊正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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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峯搶phone」被控3罪仍死撐
涉「不誠實取用電腦」「普通襲擊」「妨礙公職人員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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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峯搶手機」案時序
日期 事件

4月24日 立法會審議《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期間，許智峯在會議室外搶去保安局
一名女行政主任手提電話

4月25日 警方接獲女事主報案指在立法會內被搶去手機，並即日到立法會搜證；許就搶手機
事件致歉，承認曾在洗手間內翻看手機內容約10分鐘

4月26日 許再就搶手機事件道歉及向女事主發道歉信，民主黨中委會凍結許的黨籍

4月27日 立法會行管會成員翻看事發的閉路電視片段，葉劉淑儀去信內會要求動議譴責許的
議案

5月5日 警方以4宗罪包括「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普通襲擊」、「妨礙公
職人員執行職務」及「刑事毀壞」罪拘捕許，扣查逾 13小時後獲准保釋候查

5月23日 立法會通過由葉劉淑儀動議，譴責許的議案並成立調查委員會

7月17日 調查委員會召開首次會議

10月16日 警方正式落案控告許智峯「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等三項罪名

10月23日 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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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誠實取用電腦」可囚5年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峯搶手機」案

主角、立法會議員許智峯，涉今年4月在立法會

強行搶去保安局女行政主任（EO）手機，並查看

手機內容，他事後涉嫌4宗罪被警方拘捕後，亦

被民主黨凍結黨籍。事隔近半年，警方昨正式落

案控告他其中3罪，包括「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

而取用電腦」、「普通襲擊」及「妨礙公職人員

執行職務」罪。許繼續獲准保釋，下星期二（23

日）於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許智峯昨晨按早前警方的保釋條件，如常到警察總部報
到。他向傳媒證實已被警方正式落案起訴3項罪名，

繼續獲准保釋，由於他本月底及下月均因公務需離港，已交
由代表律師作處理，相信離港行程不會受影響。

民主黨紀律聆訊商處置許
其後許又在其facebook專頁發帖，指對被起訴早有心理準
備，會以平常心面對；透露已入稟行政上訴委員會指控政府
「派狗仔隊干預立法會運作」違法，估計明年會展開有關聆
訊，他指行動已獲民主黨支付律師費支持興訟。
身兼中西區區議員的許智峯又指，民主黨事後一直凍結其
黨籍，但他不擔心影響明年底區議會選舉安排，認為是否有
政黨招牌並非關鍵。他重申對涉搶手機事件中的不當處理手
法，會向公眾負責及承擔責任。
民主黨主席、立法會議員胡志偉昨指已接獲許的被控通
知，相信隨後的法律程序會有更多證據被披露，黨內紀委會
將繼續展開相關紀律聆訊工作，並就紀委會的結論在中委會
商議，決定如何對待許智峯。

涉立會強搶女EO手機逃逸
許智峯今年4月24日在立法會審議《廣深港高鐵(一地兩
檢)條例草案》期間，涉嫌搶走保安局女行政主任（EO）的
一部智能手提電話，其後更衝入男廁，事隔一段時間才歸還
手機予事主。警方則在翌日接獲女事主報警，指在立法會大
樓內遭人搶去手機及一頁文件。
警方接報後，兩度進入立法會大樓蒐證，調查範圍包括2樓

會議室一帶。許智峯則兩度公開「道歉」，並被民主黨凍結黨
籍，同時面對其他議員的譴責動議。立法會更在5月下旬通過
由葉劉淑儀動議，譴責許的議案並成立調查委員會。
至今年5月5日早上9時44分，警方掩至屯門拘捕36歲的
許智峯，並在下午押送舊灣仔警署的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
查科辦公室扣查，其後再轉送灣仔警察總部繼續調查。直至
當晚11時，前後被扣查超過13小時的許智峯終獲准以現金
1萬元保釋，保釋期間須定時到警署報到。

扣查拒合作 告多兩條罪
據悉，許智峯最初被指涉嫌干犯「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

用電腦」和「普通襲擊」兩項罪名，但在扣查期間他拒絕合
作，拒絕警方到其寓所及其立法會議員辦事處搜查及重組案
情。警方經進一步調查後，再指控許智峯涉嫌干犯另外兩項罪
行，包括「妨礙公職人員執行職務」及「刑事毀壞」。有關案
件目前由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負責。

除了街知巷聞的強搶女EO手機
事件外，許智峯不論在區議會或立
法會都多次使用暴力。2014年4月
初，在中西區區議會審議宣傳基本
法撥款時，許智峯就涉嫌踢傷兩名
保安員而被控兩項普通襲擊罪，惟
最終甩身。本月初，許智峯在中西
區區議會財務委員會的會議上，因

不滿主席裁決，接連搶咪、撞人、打翻
茶杯，令會議兩度暫停。去年底，他在
立法會會議衝擊主席台時，更以大動作
衝前阻止立法會保安人員執行職務，幸
無人受傷。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其後
發信警告許智峯，批評他對有關的執勤
人員及議員構成危險，及妨礙正在執行
職務的立法會人員。

踢傷保安 甩襲擊罪
2014年4月初，中西區區議會審批有

關宣傳基本法的撥款時，許智峯到場抗
議，更企圖闖入民政事務處辦公室，其
間涉嫌踢傷兩名保安員，其後被控兩項
普通襲擊，惟最終甩身。
2014年7月，許智峯帶備大聲公和塑

帶等，突然在中西區區議會提出臨時動
議，但由於議員不可以討論未列入議程
的事項，其要求被拒，引發爭拗。
在6次口頭警告後，時任區議會主席

葉永成勒令保安員驅趕許智峯離場，許
智峯即拉倒桌上的咪高峰及示意發言的
亮燈器。即使保安抬走了許智峯，他亦
再衝破保安防線，兩次進入會議室，最
終被拉走。
去年4月，許智峯又再使用暴力。在

中西區區議會轄下文化康樂及社會事務委員會討論
關閉中環皇后大道郵政局一事時，許智峯就投票程
序與委員會主席陳捷貴爭論，其間突然走到主席台
前「熄咪」，不容陳捷貴發言。
其後，兩人在糾纏間雙雙倒地，令會議中止。

行管會曾向許發警告信
去年12月，在立法會會議期間，多名反對派議

員一度衝向主席台，其中許智峯涉嫌襲擊保安員。
立法會行管會在舉行會議後，決定向許智峯發警告
信。行管會主席梁君彥當時指，在翻看錄影帶後，
顯示許智峯當日衝前阻礙保安員，「動作幾大」及
有「其他動作」，可能會對有關執勤人員及議員構
成危險，其行為亦妨礙正在執行職務的立法會人
員。
今年4月，許智峯聲稱不滿政府人員「監視」議

員在議會行蹤的「私隱」，強搶一名保安局女EO
的手機，更將對方迫向牆角，伸手繞至女EO背後
強搶手機，更隨即跑到男廁內，令女EO無法追回
手機，欺凌女性的強搶行為令全城震怒。
本月初的中西區區議會財務委員會會議上，許智

峯不滿自己被指有利益衝突而被禁止發言及投票的
裁決，衝上前按着委員會主席李志恒的咪高峰，不
讓李志恒發言，又借勢迫近和衝向安坐的陳學鋒，
最終自己跌倒，連帶陳學鋒亦被殃及，令會議兩度
暫停，其後又打翻李志恒的茶杯。

「峯搶手機」案警方由拘捕許智峯到
正式落案起訴已相隔超過5個月，雖未
起訴最嚴重的「刑事毀壞」罪，但許面

對的其他3宗控罪，最高監禁刑期可達5年。而立法會議
員若被處監禁1個月以上，或喪失議員資格，另外許亦面
對立法會調查委員會譴責調查，若最終報告認同要譴責，
亦有機會喪失議員資格。
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一百六十一條「有犯罪或不誠實
意圖而取用電腦」，任何人只要有下述其中一項意圖或目的
而取用電腦，不論是在取用電腦的同時或日後任何時間，即
屬違法，包括意圖犯罪；有不誠實意圖而進行欺騙；目的是
為了不誠實地使自己或他人獲益；或不誠實地意圖導致他人
蒙受損失。被告經循公訴程序定罪，最高可被判處監禁5年。
「普通襲擊」來自《侵害人身罪條例》第四十條。法律上
襲擊的定義很廣泛，當纏擾者蓄意或魯莽地作出一些行為，
令受害人擔心會即時受到非法武力對待，便觸犯襲擊罪；另
外就算揮拳但完全沒有觸碰到對方的身體，亦可構成普通襲
擊罪。一經定罪，最高可處監禁一年。
至於「妨礙公職人員執行職務」罪，根據《簡易程序治罪條
例》第二十三條，任何人抗拒或阻礙依法執行公務，或獲合法
授權或合法受僱執行公務的公職人員或其他人執行任何公務，
或抗拒或阻礙他人合法地協助上述公職人員或其他人執行任何
公務，一經定罪，可處以罰款1,000元及監禁6個月。

譴責議案若通過 亦失議席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及立法會議事規則，立法會議員若觸
犯刑事罪行，判監1個月以上，經在席議員三分二通過，就會
被解除職務。若被判監3個月或以上，5年內不得參選。
另根據《區議會條例》第二十四條，任何民選議員當選後
被裁定任何罪行，並就該罪行被判處為期超逾3個月而又不
得選擇以罰款代替的監禁，不論是否獲得緩刑，亦即喪失議
員資格。換言之，許亦有機會同時失去中西區區議員資格。
此外，立法會5月23日已通過由新民黨葉劉淑儀動議，譴
責許的議案並成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若最終報告認同要譴
責，並交上大會經在席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許一樣會喪失議
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昨
日在facebook自爆被警方落案控
告，同時又轉移視線，稱自己已
入稟行政上訴委員會，指控政府
人員「干預立法會運作」，更聲
言自己此舉「得到民主黨支付律
師費支持興訴（訟）」。不過，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昨日就割席澄
清，該黨不會就許智峯的官司給
予任何形式的經濟支援，該黨的
紀律委員會亦會重新就搶手機一
事展開聆訊。多名立法會議員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事件
已經糾纏了一段時間，應該作出
一個公平、公正的結論，更呼籲
民主黨以嚴肅態度處理事件，不
要包庇許智峯。

私隱署指無問題仍亂興訟
許智峯就強搶女EO手機一事

聲言，自己會向公眾負責及承擔
自己「處理事件中的手法不
當」，但依然認為要「挺身阻
止，揭露政府惡行」，即使被刑
事起訴也不應「默許不公平的規

矩」繼續。
雖然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已

多番確認政府的做法無問題，許
智峯聲言自己已入稟行政上訴委
員會，指控政府人員觀察議員出
入議會的行為「違法」，更揚言
「此案件亦得到民主黨支付律師
費支持興訴（訟）」。
不過，胡志偉的回覆卻爆出羅

生門。胡志偉澄清，該黨不會因
許智峯的官司給予他任何形式的
經濟支援。胡聲稱，民主黨早前
已凍結許智峯的黨籍，並將相關
問題送交民主黨紀律委員會進行
聆訊，但由於未能得到女EO的
口供和相關閉路電視資料，故暫
停了有關調查工作。
隨着許智峯將面臨法庭聆訊，

相信會越來越多證據被披露，故
委員會將重新展開相關工作，並
將結果交予中委會處理和討論。
記者事後再向許智峯查詢，惟許
智峯潛水無再回覆。

周浩鼎：事件非「無中生有」
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認為，警

方經過詳細及深入的調查，現終
於決定作出起訴，證明事件並非
「無中生有」，故民主黨應該公
正嚴明，盡量配合警方的檢控行
動，當日後法庭作出判決時，也
須立即啟動黨內的懲處機制，不
要包庇違法黨友。

郭偉強籲民主黨勿包庇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表

示，事件已經拖了一段時間，市
民都希望能夠找出事實的真相，
為受影響的人伸張正義，並作出
公正的裁決。他同時呼籲民主黨
應該尊重法治精神，不要作出各
種各樣的包庇舉動。

顏汶羽：違法不能姑息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指出，

任何違法行為都不能姑息，民主
黨早前以內部調查作為擋箭牌，
欲把事情高高舉起後，再輕輕放
下，博市民對事件逐漸淡忘，從
而不了了之，至今都沒有正式向
市民清楚交代。他呼籲民主黨不
要重施故伎，應嚴正處理事件。

■許智峯去年4月在中西區區議會會議上，衝到主
席台前與陳捷貴理論及拉扯對方。 資料圖片

■多名市民8月曾到位處筲箕灣的許智峯辦事處示威，促請他就搶手機事件引咎辭職，並遞交請願信，但
遭到對方即場撕毀。 資料圖片


